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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28 证券简称：登康口腔 公告编号：2025-031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

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分别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

表决。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

事长1人，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后续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独立董事3名。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资

格审查，认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公司

董事会同意提名邓嵘先生、赵丰硕先生、向志勇先生、李江一女士、张力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同意提名靳景玉先生、黎明先

生、郭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黎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靳景玉先生、黎明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郭

强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明，但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培训证明。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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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公司拟选举的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董事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拟选举的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

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规和制度要求。 

为保障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仍

依照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对第七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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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邓嵘先生 

邓嵘先生，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研究生，经济

师。1984年12月至2001年12月，历任重庆牙膏厂制管车间员工、销售科销售员、销售

科科长、副厂长、党委委员；2001年12月至2005年4月，历任登康口腔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05年4月至2007年5月，任登康口腔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2007年5月至2012年8月，任登康口腔党委委员、总经理；2012年8月至2016年12

月，任登康口腔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16年12月至2025年6月，任登康口腔党

委书记、董事长；2025年6月至今，任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结果为准）、总经理，登康口腔董事长。 

邓嵘通过重庆本康贰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1,175,300股

股份，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赵丰硕先生 

赵丰硕先生，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重庆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1996年7月至2001年12月，任重庆牙膏厂销售科销售员；2001

年12月至2012年11月，历任登康口腔营销部副经理、经理、副部长、总经理助理兼营

销部部长、党委委员；2012年11月至2016年6月，任登康口腔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任登康口腔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2016年12月至2018

年9月，任登康口腔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2018年9月至2025年6月，任登康口腔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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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2025年6月至今，任登康口腔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董

事、总经理。 

赵丰硕通过重庆本康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1,110,000

股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向志勇先生 

向志勇先生，198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

生。曾就职于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浙商银行重庆分行、重庆富民银行，历任书

记员、代理审判员、风险管理高级经理、法审中心负责人等职务。2022年4月加入重庆

机电控股（集团）公司，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任机电集团总法律顾问；2022年9月至

2022年10月，任机电集团总法律顾问、风险管理部部长；2022年10月至2024年1月，任

机电集团监事、总法律顾问、风险管理部部长；2024年1月至2025年1月，任机电集团

监事、总法律顾问、审计与合规部部长；2025年1月至2025年4月，任机电集团总法律

顾问、审计与合规部部长；2025年4月至今，任机电集团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审

计与合规部部长。 

向志勇未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得被提名为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四）李江一女士 

李江一女士，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工

商管理及英语专业（双学士），会计师。2007年7月至2011年2月就职于北大医药集团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2011年2月加入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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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至2016年10月任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2016年10月至2018年6月任

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精密技术集团（PTG）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2018年6月至2020年8月任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精密技术集团

（PTG）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2020年8月至2024年10月任重庆机电控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首席财务官，2024年10月至今任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财务与资产部部长。

其间：2016年7月至2019年7月兼任重庆高新创投红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2

月至2020年8月兼任重庆世玛德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1月至2020年8月兼任重

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监事和克诺尔商用车系统（重庆）有限公司监事，

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兼任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25年2月

至2025年6月兼任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董事。 

李江一未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得被提名为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五）张力先生 

张力先生，男，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安交通大学本科，

北京大学硕士，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就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级

经理；2017年7月至今，就职于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历任投资经理、投资总监、执

行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兼任温润（珠海）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董事

总经理；2019年7月至2023年1月，任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3年11月

至今，任重庆美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1月至今，任广西双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张力未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得被提名为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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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靳景玉先生 

靳景玉先生，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管

理学博士。2000年3月至2017年7月历任重庆商学院金融投资系副主任，重庆工商大学

金融学副教授、教授，重庆金融产品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兼任西南合成制

药股份公司（股票代码：000788.SZ）董事及董事会秘书、重庆天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重庆万里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现称：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600847.SH）董事及董事会秘书、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963.SH、

1963.HK）独立非执行董事；2012年6月至2024年6月，任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2722.HK）独立非执行董事；2019年11月至 2024年12月，任重庆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09年3月至今，历任重庆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2021年5月至今，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788.SZ）独立

董事；2022年3月至今，任登康口腔独立董事。 

靳景玉未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得被提名为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黎明先生 

黎明先生，1964年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

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历任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书记、院

长；现任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赛力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黎明未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得被提名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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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郭强先生 

郭强先生，1968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石家庄陆军学院步兵

指挥毕业。曾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51101部队、51112部队、51128部队，历任连队排

长、团司令部军务参谋、师司令部副营职军务参谋、警卫营营长、团副参谋长，军区

主要领导同志专职秘书兼某局副局长等职务。2018年进入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

协会，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2024年11月至今，任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

理事长。 

郭强未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得被提名为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